附件
[bookmark: _GoBack]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_Hlk226039995]天津市进一步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2]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打造制造强市，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4]一、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_Hlk221631721]1．支持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强链补链，优化产品结构，加速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支持绿色石化产业向精细化工延伸，对依托化工中试平台、高校、科研院所等实现成果转化的高端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等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支持钢铁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对开展短流程炼钢改造、应用氢基冶炼等清洁冶炼工艺、发展高端精品钢材的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支持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对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支持高端装备产业产品创新应用，对推广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企业，按照产品销售合同金额的2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支持轻工产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对实施国家“三品”战略、入选“消费名品方阵”企业（项目），分级分类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7]2．支持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突出AI赋能引领作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应用，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支持人工智能揭榜挂帅、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信息系统应用创新适配攻关和产品迭代、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开发、集成电路与智能终端研发迭代；生物医药产业支持生物医药、生物制造领域创新产品产业化发展，培育医药合同定制生产企业（C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企业（CDMO）；新能源产业支持智能光伏创新发展、新型电池规模化应用、智慧风电（含储能）装备集成应用、未来氢能全链条协同发展；航空航天产业支持我市民用航空器、低空装备、基础航天、商业航天等领域产业化发展；对符合条件的上述产业项目，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新材料产业围绕前沿新材料，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等领域，支持首批次推广应用，按照产品销售合同金额的20%，分级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46]3．支持未来产业布局培育。支持国家揭榜挂帅任务，按照项目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支持建设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发布未来产业应用场景清单，遴选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支持未来产业先导区（聚集区）等重点区域建设未来产业培育平台，根据建设成效分级分类给予最高15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支持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bookmark: _Hlk217478808][bookmark: OLE_LINK16]4．支持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支持工业企业新设立研发机构，按照实际投资额的10%，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支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重点实验室创新能力提升，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对认定为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给予10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_Hlk221634596][bookmark: OLE_LINK48]5．支持产业创新平台发展。支持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对平台建设、对外服务及能力提升项目，分级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支持市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对平台能力提升、对外服务、争创国家平台项目，分级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_Hlk217478860][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_Hlk221634647]6．支持新技术攻关。支持企业承担重点产业链补短锻长、京津冀“卡点”攻关任务，突破核心技术，形成标志性创新产品，按照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9]7．支持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对推进软件首版次、智能机器人、先进安全应急装备等创新应用的企业，分级分类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对人工智能大模型、工业数据集、智能体，以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智能网联、“算法券”、“模型券”、“算力券”、区块链等应用场景，按照实际投资额的1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委网信办、市科技局、市数据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_Hlk220330427]8．支持国家重大专项项目。面向智能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新材料、智能制造系统等领域，对获批国家重大专项的项目，按照国家支持金额的30%，给予最高1000万元配套支持。对获批国家新兴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能力建设项目，按照国家要求给予配套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_Hlk220330611]三、支持工业智能化升级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_Hlk226015491][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47]9．支持制造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产业化项目。对符合我市“十五五”产业发展方向，促进提质增效、做大产业规模的制造业技术改造项目和新产品产业化项目，按照设备投资额的10%，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43]10．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对国家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分别给予500万元、200万元奖励。对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给予200万元奖励。对直接拉动制造业发展的数据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数据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36]11．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网络和安全体系建设。对市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600万元支持。支持工业企业强化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分级分类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支持市级工业互联网网络、标识解析和移动通信应用典型试点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支持工业绿色化转型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_Hlk221636404][bookmark: _Hlk221636425][bookmark: OLE_LINK17]12．支持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化改造。支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标杆单位，分级分类给予最高60万元奖励。支持冶金、石化等重点领域用能设备更新替代、绿色工艺优化提升、新能源应用等绿色化低碳化改造，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49]13．支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以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培育循环经济领域骨干企业，按照实际效果给予最高400万元支持。对国家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我市动力电池（锂电池）回收利用单位实施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动力电池（锂电池）回收利用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6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35]五、支持两业融合和优企集聚
[bookmark: OLE_LINK5]14．支持服务型制造、工业设计发展。对首次成为国家、市级服务型制造领军品牌（重点培育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_Hlk221636625]15．支持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对国家、本市重点培育的单项冠军企业，以及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企业，根据培育成效，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对首次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中小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16．支持园区提质升级。聚焦园区主导产业，开展“人工智能+制造”应用探索，支持打造开放共享、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根据平台服务企业成效，分级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支持园区数字化转型，对成功创建国家级高标准数字园区的平台运营机构，根据园区数字化转型成效，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23]17．支持产业集群化发展。对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的集群促进组织、运营机构，给予300万元奖励。对市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组织、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运营机构，给予10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3]六、强化金融支持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14]18．降低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津融系列”等国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开发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相适配的信贷产品，为科技型企业和重点企业提供持续融资支持。对重点产业链及其上下游中小微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贷款，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5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贴息贷款规模上限5000万元。做优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发展专项机制，精准开展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基于“数据信用”“物的信用”，创新基于产业链的全线上订单融资（脱核链贷）等业务，为链上中小企业提供应收账款、存货、仓单和订单融资服务，探索不依赖核心企业信用的供应链“脱核”模式，强化批量授信服务。鼓励保险机构发展供应链保险，创新“保险+供应链”模式，为制造业企业提供订单履约、应收账款信用、营业中断、关键设备等保险产品。立足企业融资需求，探索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提升金融创新服务水平。（责任单位：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天津金融监管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人民政府）
19．支持企业开展并购重组。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领域，推动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开展上下游并购，增强综合竞争力。加快培育集聚并购基金，支持海河产业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与各类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深度合作，设立并购母基金，加强上下游整合，助力企业快速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为并购重组及后续运营提供并购贷款、并购保险、并购债券等金融工具，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天津证监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34]20．实施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对合作银行发放的制造业领域小微企业首笔信用普惠贷款额外损失额，按照30%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偿，对科技创新类企业贷款的补偿比例进一步提高至50%，鼓励引导银行机构加大投放力度。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合作，开展“民间投资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民间投资计划”实行降费让利。（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天津金融监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各区人民政府）
21．积极争取国家相关产业基金在我市设立产业调整基金，发挥我市政府性投资基金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支持我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化产业与基金合作，完善项目遴选机制，分类组织基企精准对接，促进基金资源加大投向制造业重点产业。（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各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40]七、附则
[bookmark: OLE_LINK13]22．发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作用，支持高质量重点项目建设、京津冀产业链群合作、政策评估制定等。本政策中的实际投资额不包含土地购置、厂房土建等领域的投资额。金融类条款所需资金按现有渠道承担，其他涉及财政支持条款的所需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各区要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政策措施，推动政策精准滴灌，实现市区合力。
[bookmark: OLE_LINK41]23．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辖内企业申报、推荐项目。严禁弄虚作假、骗取资金，如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追回资金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天津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津政办规〔2023〕4号）同时废止。每年根据当年政策绩效和第二年工作重点，动态调整政策支持方向，具体以专项申报指南为准。每年度内，同一个项目仅享受1次支持，同一个主体最多可申报3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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